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机械事故处理办法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令 

第17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机械事故处理办法》2006年9月8日已经自治区十届人民政府第50次常

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6年11月1日起施行。 

自治区主席 陆兵 

二ＯＯ六年九月三十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为了规范农业机械事故处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机

械管理条例》、《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结合本自治区的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实行登记管理的农业机械，在本自治区境内的道路外发生的农业机械事故的处理，适

用本办法。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机械主管部门对本辖区内的农业机械事故处理实施监督管理，

其所属的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机构(以下简称农机监理机构)具体负责农业机械事故的处理工

作。 

  

乡级人民政府及其承担农业机械管理服务职责的机构应当配合农机监理机构处理农业机械事

故。 

  

第四条农机监理机构处理农业机械事故的主要职责是：事故现场及善后处理、农业机械事故

认定、根据当事人申请对损害赔偿进行调解、教育和处罚农业机械事故责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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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处理农业机械事故应当有2名以上农业机械事故处理人员(以下简称事故处理员)。事故

处理员处理农业机械事故时，应当出示行政执法证件。 

  

事故处理员应当具有2年以上农机安全监理工作经验，经自治区农机监理机构培训考试合格，

并取得行政执法证件。 

  第六条根据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程度和数额，农业机械事故等级分为： 

  (一)一级事故：轻伤l至2人，或者财产损失1000元以上不满1万元； 

  (二)二级事故：重伤l至2人，或者轻伤3人以上，或者财产损失1万元以上不满3万元； 

  

(三)三级事故：死亡l至2人，或者重伤3人以上10人以下，或者财产损失3万元以上不满6万元

； 

  

(四)四级事故：死亡3人以上，或者重伤11人以上，或者死亡1人同时重伤8人以上，或者死亡

2人同时重伤5人以上，或者财产损失6万元以上。 

  

第七条县级农机监理机构负责处理本辖区内发生的农业机械事故。发生人员死亡的农业机械

事故，上级农机监理机构应当及时派员赶到现场指导处理。 

  

对农业机械事故处理权限有争议的，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双方共同的上一

级农机监理机构指定处理。 

  第二章 事故现场及善后处理 

  

第八条发生农业机械事故，驾驶(操作)人员应当立即停机；当事人应当保护现场，立即抢救伤

员，并迅速报告当地农机监理机构或者公安机关。因抢救伤员需要变动现场的，应当标明位

置。 

  

发生农业机械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当事人对事实及成因无争议，自行协商处理损害赔偿



事宜并达成协议的，可以即行撤离现场；仅造成轻微财产损失，并且基本事实清楚的，当事

人应当先撤离现场再进行协商处理。 

  第九条 

农机监理机构接到事故报案的，应当制作受案记录，按规定报告，立即派员赶赴现场，组织

抢救受伤人员。事故现场人员和有关单位应当予以协助。 

  

农机监理机构发现属于农业机械与汽车、摩托车发生的事故，以及可能构成涉嫌犯罪的事故

，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 

  

第十条事故处理员处理农业机械事故时，应当进行现场勘验、检查，收集物证，向当事人、

现场目击者和其他知情人调查了解事故发生的经过并如实记录。当事人应当如实陈述事故发

生的经过，不得隐瞒。现场目击者和其他知情人应当如实反映有关情况。 

  第十一条 

发生农业机械事故，需要抢救治疗受伤人员的，农业机械事故当事人或者农业机械所有人应

当预付抢救费用。农机监理机构可以指定事故当事人一方或者几方、或者指定农业机械所有

人预付抢救费用。 

  

急救、医疗机构应当及时抢救治疗农业机械事故的受伤人员，不得因抢救费用未及时支付而

拖延救治。治疗终结后，应当如实向农机监理机构提供医疗单据和诊断证明。 

  

第十二条发生农业机械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农业机械事故现场目击者和其他知情人有权向

农机监理机构举报。举报属实的，农机监理机构应当给予奖励。 

  第十三条 

因收集证据需要对发生农业机械事故的农业机械进行检验、鉴定的，事故处理员可以暂时扣

留发生农业机械事故的农业机械及其行驶证、当事人的驾驶(操作)证。检验、鉴定完成后3日

内通知当事人领取扣留的农业机械及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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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处理农业机械事故需要对当事人生理、精神状况、人体损伤、伤残等级和农业机械

及其行驶速度、痕迹、物品等进行检验、鉴定、评估的，由农机监理机构自勘查现场之日起5

日内，委托取得资格证书的专门机构、专业技术人员进行。 

  

当事人要求自行委托检验、鉴定、评估的，农机监理机构可以向当事人介绍取得资格证书的

专门机构、专业技术人员的情况，由当事人自行选择。 

  

第十五条接受农机监理机构或者当事人委托的检验、鉴定、评估机构和专业技术人员，应当

及时完成检验、鉴定、评估。检验、鉴定、评估结果确定后，应当出具书面结论，由检验、

鉴定、评估人签名并加盖机构印章。 

第十六条农机监理机构应当自收到检验、鉴定、评估结果之日起5日内将检验、鉴定、评估结

论原件交当事人。当事人对检验、鉴定、评估结论有异议的，可以自接到检验、鉴定、评估

结论原件之日起5日内提出重新检验、鉴定、评估申请。重新检验、鉴定、评估申请经县级农

机监理机构负责人批准后，应当另行委托取得资格证书的专门机构、专业技术人员重新进行

检验、鉴定、评估。 

  

当事人对自行委托的检验、鉴定、评估有异议的，可以在接到检验、鉴定、评估结论后5日内

，另行委托取得资格证书的专门机构、专业技术人员重新进行检验、鉴定、评估，并告知农

机监理机构，农机监理机构予以备案。 

申请重新检验、鉴定、评估以一次为限。 

  第十七条 

农业机械事故造成人员死亡，但不构成涉嫌犯罪的，死亡证明由急救、医疗机构或者法医出

具。尸体应当存放在殡葬服务单位或者有停尸条件的医疗机构。农机监理机构应当及时通知

死者亲属在10日内办理丧葬事宜。逾期不办理的，农机监理机构应当在报告县级农业机械主

管部门后依法处理。 

第十八条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农业机械发生事故，因抢救受伤人员需要保险

公司支付或者垫付抢救费用的，保险公司应当依法向医疗机构支付或者垫付抢救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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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农业机械事故认定 

  

第十九条农机监理机构应当根据现场勘验、检查、调查的情况、当事人的行为在农业机械事

故中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程度，依照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以及农机安全操作规程，自

勘查现场次日起10日内，做出农业机械事故认定，制作农业机械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农业

机械事故的证据。 

  

对需要检验、鉴定、评估的，应当自检验、鉴定、评估结论确定之日起5日内，做出农业机械

事故认定，制作农业机械事故认定书。 

  

农业机械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农业机械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送达各方当

事人，并告知当事人申请农机监理机构调解的期限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

。 

  第二十条农业机械事故责任分为全部责任、主要责任、同等责任和次要责任。 

  

因一方当事人的过错导致农业机械事故的，承担全部责任；当事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

灭证据的，承担全部责任；发生农业机械事故后当事人逃逸，造成现场变动、证据灭失，农

机监理机构无法查证农业机械事故事实的，承担全部责任，但是逃逸的当事人有证据证明其

他当事人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责任。 

  

因双方或者双方以上当事人的过错导致农业机械事故的，根据各当事人的行为在事故中所起

的作用以及过错程度，分别承担主要责任、同等责任和次要责任。 

  各方当事人均无过错的，属于意外农业机械事故。 

  第二十一条 

当事人一方有条件报案而未报案或者未及时报案，使农业机械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应当承

担全部责任。 

  

http://haishang.lawtime.cn/songda/


当事人各方有条件报案而均未报案或者未及时报案，使农业机械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应当

承担同等责任。 

  

第二十二条未查获农业机械事故逃逸的当事人及农业机械，农业机械事故受害人要求出具农

业机械事故认定书的，农机监理机构应当在接到受害人的书面申请后10日内制作农业机械事

故认定书，送达受害人。农业机械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农业机械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受

害人的情况以及调查到的事实；有证据证明受害人有过错的，确定受害人的责任；无证据证

明受害人有过错的，确定受害人无责任。 

  第四章 损害赔偿调解 

  

第二十三条对农业机械事故损害赔偿有争议，当事人可以请求农机监理机构调解，也可以直

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当事人各方一致请求农机监理机构调解的，应当在收到农业机械事故认定书之日起10日内提

出书面申请。农机监理机构收到调解申请后，应当予以调解，但当事人已经向人民法院提起

民事诉讼的，农机监理机构不予调解。 

  调解期间，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农机监理机构应当终止调解。 

  

第二十四条农机监理机构调解损害赔偿的期限为10日。因农业机械事故致伤或者致残的，调

解期从治疗终结或者定残之日起开始；因农业机械事故致死的，调解期从规定的办理丧葬事

宜时间结束之日起开始；农业机械事故仅造成财产损失的，调解期从确定损失之日起开始。 

  第二十五条 

经调解达成协议的，农机监理机构应当制作调解书，由当事人和有关人员、调解人签名，加

盖农机监理机构印章，并在调解结束后5日内送达各方当事人签收。 

  

经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期届满的，农机监理机构应当制作调解终结书，由调解人签名，

加盖农机监理机构印章，送达各方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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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条经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送达前反悔或者调解书签收后不履行的，农机监理

机构不再调解，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第二十七条农业机械事故损害赔偿项目、赔偿标准和计算方法，依照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损

害赔偿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八条参加处理农业机械事故的当事人亲属所需的交通费、误工费、住宿费，按照本办

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计算，并按当事人所承担的农业机械事故责任等次分担，但计算费用的

人数各方不得超过3人。 

  

第二十九条农业机械事故的伤残人员应当就近抢救治疗。需要住院、转院、护理的，应当有

医院证明，并报农机监理机构备案。擅自住院、转院、聘请护理人员、自购药品或者超过医

院通知的出院日期拒不出院的，其费用由伤、残者承担。 

  

第三十条农业机械事故损害赔偿费应当一次性结算给付。但农业机械事故损害赔偿的权利人

和义务人对分期给付损害赔偿费协商一致的，可以分期给付。 

  

第三十一条农业机械事故损害赔偿费可以由农业机械驾驶(操作)人员承担，也可以由农业机械

所有人承担。农业机械所有人承担赔偿费后，可以向驾驶(操作)人员追偿部分或者全部费用。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 

发生农业机械事故后，农机驾驶(操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农机监理机构处500元以上

2000元以下罚款： 

  (一)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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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隐瞒事故真相的； 

  (三)嫁祸于人的； 

  (四)其他应当处罚的恶劣行为。 

  

第三十三条发生农业机械事故后逃逸的当事人被查获的，由农机监理机构处1000元以上3000

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四条农机监理机构及其人员在处理农业机械事故工作中徇私舞弊、弄虚作假、收受贿

赂，情节轻微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机械主管部门予以查处，依法追究行政责任；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五条处理涉及外国人员、外国农业机械的农业机械事故，国家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国家没有规定的，按本办法规定处理。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所称逃逸，是指发生农业机械事故后，农业机械事故当事人为逃避法律追究，驾驶农

业机械或者遗弃农业机械逃离农业机械事故现场的行为。 

  第三十七条 

自治区农业机械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具体的农业机械事故处理程序，报自治区人民

政府批准、公布后执行。 

  

第三十八条本办法自2006年11月1日起施行。1998年1月1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

4号发布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机械事故处理办法》同时废止。 

 


